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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任务要求，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集成办理，持续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审批便利度和服务质量，进一步优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营商环境，提升行政效能，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内容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全区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将工程建设开工所需办理的相关业务事项进行集成整合，实现菜单式选择事项办理。
（一）事项名称。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
2.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3.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4.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
（二）办理方式。
1. 线上办理。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上线办理入口、填写智能集成化表单，实现“一网通办”。
2. 线下办理。依托各级原有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开展“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专题服务。申请人可在窗口人员指导下填写表单，办理相关业务。
二、重点任务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推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一次办”，实行“一表申请、一站受理、全程网办、并联办理、承诺时限”工作模式。依托自治区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建立完善网上填报模块，推进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全面优化建设开工申请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1） 整合服务事项。认真梳理建设项目开工各业务需求，整合精简现有各单事项申请表单、申报材料和数据采集项，实现“多表合一”。形成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标准化申请表单、工作流程以及办事指南。避免重复填报、多次提交，有效服务市场主体。
（2） 拓宽服务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主动服务。线下业务通过在全区各市、县（市、区）两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专窗，推行各窗口无差别受理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线上可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获取办事指南，并根据自身需求自由组合服务事项进行“菜单式”申报。
（3） 优化系统功能。依托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完善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功能，加强与相关业务系统的对接与数据共享，实现部分表单字段预填写，简化填写复杂度，提升网上业务办理质效。各主管部门要督促引导审批管理人员推进智慧化运营管理，进一步完善具有业务线上流转、监控预警、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的报装业务系统。
3、 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责任。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各地各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对照工作方案逐条梳理工作任务，细化制定相应推进方案和配套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确保任务分解到位、措施落实到位。
（二）加强业务培训。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提高线上线下客服人员以及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知晓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所涉及的事项服务指南、办理流程等重要内容。
（三）总结宣传经验做法，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总结经验做法，完善工作业务流程，持续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宣传引导，借助各级各类刊物、媒体等平台，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扩大知晓率，形成社会共同关注和监督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傅俊韬、卢项鼎；联系电话： 0771-2260015、13768370052，18978803234。

附件:1.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指南
2.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3. 广西建设项目开工联合申请表


附件1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三、涉及事项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三）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四）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五）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
四、实施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91号，2019年4月23日主席令第29号）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年6月25日建设部令第18号发布，2018年9月28日建设部令第42号修正，2021年3月30日建设部令第52号）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第十二条规定，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年4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公布，根据2023年8月2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修正）第十五条规定，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设计审查制度。特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七）《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第七条规定，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颁发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执行。
（八）《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国务院令第671号予以修改）第101项规定，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实施机关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九）《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排水户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3.排放的污水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核发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10）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6号）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以下称排水许可），对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bookmark: _Toc4144][bookmark: _Toc901561290][bookmark: _Toc126][bookmark: _Toc10279]（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
（十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十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十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将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委托给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五、许可条件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条件。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1. 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 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 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肢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5. 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6. 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7.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许可条件。
1.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 设计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3. 消防设计文件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具有本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出具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三）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许可条件。
材料齐全，内容符合要求。
（四）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条件。
具有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与处置单位签订了合同。
（五）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条件。
1. 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2. 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
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4.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水量计量的专用检测井和计量设备。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已安装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提交材料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清单

	1
	公共材料
	①广西建设项目开工联合申请表；
②建设工程实施主体信息；
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
	①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②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证明；
③已经确定施工企业证明；
④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3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①消防设计文件；
②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③临时性建筑批准文件（依法需要办理的）；
④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需进行特殊消防设计的特殊建设工程）。

	4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计划。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①与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
②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说明材料；
③授权委托书；
④计算垃圾排放量材料；
⑤与处理单位签订的合同。

	5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
	①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③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④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⑤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



七、承诺办理时限
（一）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所涉事项办理时限。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7个工作日）
2.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3个工作日）
3.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1个工作日）
4.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5个工作日）
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8个工作日）
（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整体办理时限。
8个工作日，不含现场核查和问题整改时间。
八、办理流程
申请 → 受理 → 审查 → 审批 → 送达 → 公示。
九、办理方式
（一）线上申请：申请人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智桂通”移动端等平台在线提交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申请表及申请材料 。
（二）线下申请：申请人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申请表及申请材料。
十、结果领取方式
邮寄送达或政务窗口自行领取、自行网上下载相对应证书。
十一、窗口电话
以各地门户网站公布为准。
十二、工作时间
以各地门户网站公布为准。



附件2
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image: 未命名文件(49)]


附件3
广西建设项目开工联合申请表
	申请事项类别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新办）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

	工程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代码
	

	*项目（立项）名称:
	
	*立项批复时间:
	

	*项目分类:
	
	*长度(m):
	

	*宽度(管径)(m):
	
	*面积（m2）
	

	*立项文号:
	
	*总投资（万元）：
	

	*是否重点项目:
	
	*项目所在地:
	

	*工程投资性质:
	
	*立项批复机关:
	

	*标段名称
	
	*工期
	

	*中标金额（万元）
	
	中标通知书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所属区域
	

	项目地址
	

	建设地点经度
	
	建设地点纬度度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单位法人姓名
	
	申请单位法人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法人身份证号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日期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日期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编号
	

	建设规模
	

	*工程类型
	
	*结构体系
	

	*监督机构
	
	*标段名称
	

	建筑面积（㎡）
	
	*工程总造价(万元)
	

	*地下层数
	
	*地上层数
	

	*地下面积（㎡）
	
	*地上面积（㎡）
	

	*长度(m):
	
	*宽度(管径)(m)
	

	合同价格（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扩建
□改建□装修
□建筑保温
□改变用途
□其他       

	合同工期
	       天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参建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勘察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总监姓名
	

	
	
	项目总监证件类型
	

	
	
	项目总监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工程总承包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工程总承包单位
	
	法人姓名
	

	
	
	法人证件类型
	

	
	
	法人证件号码
	

	
	
	项目负责人姓名
	

	
	
	项目负责人证件类型
	

	
	
	项目负责人证件号码
	

	技术服务机构（审图单位）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或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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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体工程信息

	单体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规模指标
	结构体系
	结构类型
	使用性质
	建造方式
	单体工程总造价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是否减隔震建筑
	是否超限高层建筑
	抗震设防烈度
	是否绿色建筑
	高度
	地上层数
	地下层数
	长度
	宽度（管径）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危大工程信息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一、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开挖深度虽未超过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二、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5m及以上，或搭设跨度10m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以下简称设计值）10kN/m2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15kN/m及以上，或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三、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KN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的使用。
四、脚手架工程
□搭设高度24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包括采光井、电梯井脚手架）。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高处作业吊篮。
□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异型脚手架工程。
五、拆除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六、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七、其他
□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人工挖孔桩工程。
□水下作业工程。
□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临时活动板房。
□含有有限空间作业的分部分项工程（如市政排水新老管线拆封碰接工程)。
□电力、燃气、自来水管线迁改。
□盾构法和暗挖法隧道临近或穿越既有铁路、地铁隧道、高速公路、江河湖海、密集建筑群、重要建筑物、文物、重要管线、有毒有害气体地层、高架桥等。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一、深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二、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8m及以上，或搭设跨度18m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设计值）15kN/m2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20kN/m及以上。
□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7kN及以上。
三、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0kN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起重量300kN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200m及以上，或搭设基础标高在200m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四、脚手架工程
□搭设高度50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提升高度在150m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着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分段架体搭设高度20m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五、拆除工程
□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内的拆除工程。
六、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七、其他
□施工高度50m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跨度大于36m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60m及以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开挖深度16m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水下作业工程。
□重量1000kN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艺。
□盾构法和暗挖法隧道临近或穿越既有铁路、地铁隧道、高速公路、江河湖海、密集建筑群、重要建筑物、文物、重要管线、有毒有害气体地层、高架桥等。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危大工程信息
	

	危大工程信息
	

	参建人员信息

	姓名
	所属参建单位
	项目岗位
	职称
	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证书类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人员照片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申请日期
	
	审图编号
	

	工程类型
	

	审批部门
	
	特殊消防设计专家意见编号
	

	临时性建筑批准文件
（依法需办理的）
	

	是否特殊消防设计
	
	是否建筑高度大于 250m 的建筑采取加强性消防设计措施
	

	特殊建设工程情形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
□体育场馆 □会堂 □公共展览馆 □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
□民用机场航站楼 □客运车站候车室 □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
□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
□影剧院 □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 □营业性室内健身 □营业性室内休闲场馆 □医院的门诊楼 □大学的教学楼 □大学的图书馆 □大学的食堂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 □寺庙 □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
□托儿所的儿童用房 □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 □医院的病房 □疗养院的病房楼 □中小学校的教学楼 □中小学校的图书馆 □中小学校的食堂 □学校的集体宿舍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
□歌舞厅 □录像厅 □放映厅 □卡拉ＯＫ厅 □夜总会 □游艺厅 □桑拿浴室 □网吧 □酒吧 □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 □具有娱乐功能的茶馆 □具有娱乐功能的咖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 □隧道工程 □大型发电工程 □变配电工程
（九） □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仓库□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专用车站 □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专用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供应站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调压站
（十）□ 国家机关办公楼 □电力调度楼 □电信楼 □邮政楼 □防灾指挥调度楼 □广播电视楼 □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特殊建设工程情形
	

	装饰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

	装修面积（平方米）
	
	装修所在层数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建筑保温材料类别
	□A □B1 □B2
	保温所在层数
	

	保温部位
	
	保温材料
	

	消防设施及其他
	□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应急照明 □防烟排烟系统 □消防电梯 □灭火器 □其他

	工程简要说明
	


	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首次申请

	施工（洗车平台）地点
	

	消纳场名称
	
	法定代表人
	

	运输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建筑垃圾产生总量
（立方米）
	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
	工程垃圾
	拆除垃圾
	装修垃圾

	
	
	
	
	
	

	申请期限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首次申请

	排水户名称
	

	排水户业务类型
	

	排水行为发生地的详细地址
	

	用水量（m³/日）
	排水量（m³/日）

	总用水量
	其中自来水量
	其中自备水量
	总排水量
	其中生产(含餐饮)污水量
	其中生活污水量

	
	
	
	
	
	

	预处理方式
	□自行处理             □委托处理        □无

	预处理工艺
	□化粪池
	型号或尺寸
	
	数量
	

	
	□隔油池
	型号或尺寸
	
	数量
	

	
	□沉砂池
	型号或尺寸
	
	数量
	

	
	□气浮池
	型号或尺寸
	
	数量
	

	
	□其他
	型号或尺寸
	
	数量
	

	
	□无

	用地面积(m²)
	
	总建筑面积(m²)
	

	生产区面积(m²)
	
	住宅面积(m²)
	
	商业面积(m²)
	

	办公面积(m²)
	
	餐饮面积(m²)
	
	
	

	主要产品或服务
	


	主要原料
	


	主要生产工艺及水污染物产生流程
(框图，可附图)
	

	污水预处理工艺流程(框图，可附图)
	

	排水管网情况

	排水接驳情况
	污水连接管情况：数量为（……）条

	
	排污水口编号
	排污水口位置
	排污管管径（DN）
	排水去向（路名）
	排水量（m³/日）
	污水最终去向

	
	
	
	
	
	
	

	
	
	
	
	
	
	

	
	
	
	
	
	
	

	
	
	
	
	
	
	

	
	
	
	
	
	
	

	排水管网平面示意图(应标明排水管网、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可附图)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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